研发费加计扣除应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116号）116号文规定，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符合如下几点：
　　一、范围符合企业从事的研发活动必须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规定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
　　二、目的符合 该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工艺、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本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相关行业的技术、工艺领先具有推动作用，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三、核算符合 企业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
　　四、加计扣除费用符合
　　1、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
　　2、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3、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4、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5、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6、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7、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8、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五、报送资料符合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了研究开发费用，应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备案表》、《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一式三份），并附送下列资料（一式一份，综合窗口一份）：
　  1.计划预算。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2.编制人员。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
　　3.归集表格。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当年研究开发费用发生情况归集表。
　　4.立项决议。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5.合同协议。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6.结果材料。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六、要求符合
　　1.分开核算。对于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
　　2.专账管理。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
　　3.分项归集。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4.合理计算。企业应该准确、合理的计算各项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对划分不清的，不得实行加计扣除。
　　5.准确填表。企业要对116号文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金额。
